
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暂行办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9/2021_2022__E4_B8_A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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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号) 《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暂行办法》已经2006

年7月13日商务部第7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部长 薄熙来二○○六年八月十六日中国企业

境外商务投诉服务暂行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和促进

中国企业公平、正当开展境外商务活动，维护中国企业的合

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及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定，结合开展境外商务活动的实际情况，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商务部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中心（

下称投诉服务中心）根据本办法规定，负责无偿提供中国企

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其工作经费由政府资助。 投诉服务中

心具有法人资格，对其行为依法独立承担责任。 第三条 本办

法所称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是指符合本办法规定的

服务请求人，反映情况，请求提供政策信息服务、法律咨询

服务，或者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不法侵害或可能将要

受到损害或不法侵害，请求协调解决，由投诉服务中心进行

协调处理、答复的服务。 第四条 服务请求人应遵循诚实、自

愿、合法的原则，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如实反映情况，并对

投诉服务中心的相关工作提供积极协助。第二章 服务请求人

与服务事项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服务请求人包括： （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

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 （二）依法从事境外投资

活动的中国投资者。 第六条 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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